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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清查“三非”外国人引来热议，法学专家称———

在华外国人没有“超国民待遇”

“猥琐老外糟蹋我们中国小姑娘！ ”一名哀哭的中国姑娘，一名试

图强暴的老外，几个偶然撞见、挥起拳头的中国青年。

同一周， 北京交响乐团的首席大提琴手奥列克·维捷尔尼科夫在

沈阳开往北京的火车上，把光脚跷在前排大姐的头上，并高声辱骂。 在

列车员到来后，这名俄罗斯人又矢口否认。

这两段短短的手机视频，激起了全国的愤怒声浪。“童话大王”郑

渊洁发起的民意调查中，高达 9 4 . 3 % 的人力挺“提高外国人入境中国的

签证门槛，查外国人的存款、房产、有无工作”，只有 5 . 7 % 的人支持“保

持外国人入境中国签证的现状”。

就在这股声浪中，北京市公安部门宣布开展清查非法入境、非法

居留、非法就业的“三非”外国人的“百日行动”，引来舆论关注。

“在华外国人多了，由此引发的犯罪成了社会问题。 但不能说因为

他是老外，就对他网开一面。 ”刑法学专家、中国政法大学刑法研究所

的阮齐林教授对记者说。

近年来，我国已成为越来越多外国人的

“淘金”目的地。

据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统计，近年来华

人数居前十位的国家是：韩国、日本、俄罗

斯、美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蒙古、菲

律宾、加拿大。 去年外国人入出境共计 5412

万人次， 比 2010 年的 5211.2 万人次增长

3.8%。除了观光休闲、访问、会议商务基本持

平外，服务员工、就业都上升了数十万人次。

记者实地探访了此次面临清查的“重点

区域”之一北京市三里屯地区。

由于地处使馆区，三里屯是著名的外国

人聚居区，商场、酒吧繁华，人员鱼龙混杂。

一名保安向记者证实，外籍人员的争端事件

时常发生，“白天还好，但是到了晚上，治安

环境就有些乱，不好管”。

据这位保安介绍，在三里屯著名的酒吧

一条街上，晚上经常有黑人聚集在街头，“大

声喊叫”。但是语言不通，保安也不知道他们

在说什么，发生事情也无法及时制止。“有听

的懂的人告诉我，我才知道他们在骂人”。

在附近的一家奶茶店工作的小张告诉

记者， 他看到有些外国人在从事贩毒之类

的非法活动， 晚上也扰乱附近治安。

“有时候外国人喝醉酒了打架，警察还

没有来就跑掉了。 一般我们都待在店里，不

敢出去看。”在音像店工作的青年小王，无奈

地摇了摇头。

住在附近的店主李女士也表达了相同

的担忧：“夜里睡觉时，时常听到有老外在街

上大声吵闹，我就会惊醒，有时候他们还会

打架。 因为我的店面临街，我就老担心店面

的玻璃会被砸， 但是我从来不敢下楼看情

况。 ”

“以前闹得太厉害的时候，会有警察开

着警车来进行威慑和警告。在这次清查开始

不久前，警察还带着警犬来清查闹事人的护

照。 ”李女士说。

在记者随机调查中，三里屯附近的居民

和店主都表示清查“三非”外籍人员很有必

要。 随着最近巡逻的警力明显增多，外国人

争端事件相对减少。但是小张认为警方的行

动力度还不够，有些外籍人员的扰民甚至非

法活动仍然如常。

在随机采访中， 多数人表示通过报纸、

电视和网络知道此次清查行动，但大部分人

还不清楚警方的举报电话，“也不清楚身边

的人到底是不是‘三非’人员”。

“我曾经服兵役派驻战争地区，负责看

管军队军用物资， 我偷走了几百万美元，把

它们特殊处理，涂成了黑色纸片。 这些美元

已运到广州， 我把它们复原， 你愿意买下

吗？ ”

或者，“我父亲是外国高官，留下了一笔

几百万美元的遗产， 这批美元为连体美元，

需要特殊药水清洗分离，方可使用，你愿意

买吗？ ”

这样的诈骗说辞， 不是来自本土骗子，

而是来自某些在华外国人。

在广州市环市路、 天河城等商业区，常

常会有两到四名外国人以问路为由搭讪，再

给出兜售上面的说辞。 他们以“看上去经济

情况不错， 又可能懂点英语的男女中青年”

为主要目标，尤以女性为主。

为了让事主相信，犯罪嫌疑人还会现场

演示“神奇药水洗美元”，等事主信以为真，

就骗到钱溜之大吉。

根据公安部历年统计，外国人入出境人

数居前三位的口岸为： 上海浦东机场口岸、

北京首都机场口岸及深圳罗湖口岸。 上海、

北京、广东等外贸发达地区，也正是来华外

国人犯罪的相对高发地区。

记者整理发现，上海市查处的“三非”外

国人案件， 从 2002 年的 485 起猛增到了

2009年上半年的 1800余起。 其中非法居留

从 437 起增到 1600 余起，非法就业案件 30

起升到了 100 多起， 处罚的涉案外国人从

525人次攀升到 2000余名。 仅 2009年上半

年，处以行政拘留的近 50人。

其中不乏打黑工的“洋淘金”。比如一名

菲律宾人来到上海市卢湾区后，挤进了三名

菲律宾“老乡”租的房子里，当上了厨师，开

始了他的淘金打工生活。 但签证过期后，他

既没有向派出所申报住宿登记，也没有申请

办理签证延期， 更没有就业证和居留许可，

最终被立案查处。

语言，更是外国人“淘金”的最便利手

段。 近年来，北京就查处过多起语言培训中

心私自雇用无资质的“外教”事件。

海淀区某语言培训中心需要一名法语

熟练的外教， 每周工作两天。 结果，“黑户”

外国人法妮从 2009 年 8 月至 2010 年 3 月，

每周为成人班上两节法语口语课。 警方确

认培训中心既没有聘请外籍专家的资质，

也没有审查法妮是否具有任教经历及教学

资格，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培训中心的行

为属于私自雇用外国人， 法妮系非法谋职。

被发现后， 法妮自称“看错了签证上的信

息”， 误将入境有效期理解为签证有效期。

培训中心被处以 9000 元罚款， 法妮被处以

非法谋职罚款 1000 元、非法居留罚款 5000

元。

甚至，外国人中也有“游击”将近一年的

“老黑户”。 东南亚的“变性人”来华陪伴男

友，原本在上海高档酒店包房，长期隐瞒签

证过期的事实。 当被男友抛弃，他就落得生

活窘迫，非法居留，在廉价的小旅馆里栖身，

依靠其母每月汇钱和有偿留宿东南亚来华

务工的老乡维持生活。 被查获拘留时，他已

非法居留 335天。

实际上，清理“三非”外国人并不是今年

首创。 记者查实，10年来，广东、浙江、上海、

四川等多地公安部门都曾发起同类专项行

动，“斩获”不小。

在大量外国人涌入中国的 2010“世博

年”，6 月 2 日凌晨，在上海市静安区某知名

酒吧，公安机关就查处了违反出入境管理法

律法规的 60 余名外国人， 还查获 2 人在吸

毒及各类毒品 30余克。最终，拘留审查了严

重非法居留的 10余人，罚款 20余人。

从“一年 485 案”到“半年 1800 案”

乱，不好管

这样的处罚是否过轻

实际上，国务院颁布于 1986 年 12 月的《外

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实施细则》早已被质疑“落

后于时代”。

比如， 对非法出入境的外国人， 处罚是

“1000 元以上、1 万元以下的罚款， 或者处 3 日

以上、10 日以下的拘留， 也可以并处限期出境

或者驱逐出境”。 对非法居留的外国人，只处以

“警告或者每非法居留 1 日处 500 元罚款，总额

不超过 5000元， 或者处 3日以上、10日以下的

拘留；情节严重的，并处限期出境”。

实施细则中“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在实践中应用的并不多。

不能因为是老外就网开一面

不少专家学者指出， 我们国家“外交无小

事”的历史传统，造成了目前“涉外案件无小事”

的影响。

这些因素，都造成了目前外国人、中国人的

某种潜意识：“外国人犯罪，和中国人不一样。 ”

正如从沈阳开往北京的火车上， 出言不逊的俄

罗斯大提琴手没有得到制止， 反而是乘警和中

国乘客在劝大姐说：“你别和他生气， 人家是艺

术家。 ”

另一方面，在不少缺乏经验、不会外语的基

层派出所， 在遇到外国人犯罪问题时， 就存在

“不敢管、不会管、管不了”的情况。 在基层派出

所遇到很多步骤都要请示上级， 就容易耽误事

件，甚至造成事态进一步扩大。

阮齐林认为，在司法实践中一般不会、也不

应该对外国人有明显的从宽处理。“外国人到中

国来，在适用法律上并不特殊化。只是起诉外国

人， 一审的时候放在中级人民法院， 显得慎重

点。 ”按照我国法律规定，一般情况下的案件一

审由基层人民法院完成。

对于“在华外国人有特殊待遇” 的网上舆

论，阮齐林并不认同。

“在没有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处理外国人在

华犯罪情况之下，这些说法只是个案性的猜测，

没有根据。 ”

阮齐林说，几十年前，国人“洋人”见得少，

还有些少见多怪， 现在见得多了也就不以为然

了。“之前不是也有外国人醉酒驾车被抓处罚

吗？ ”

2011年 5月 25日，利比亚商人格鲁就因酒

后驾驶事故，被浙江省金华市公安局刑事拘留。

5 天后， 金华市人民检察院以危险驾驶罪提起

公诉，追究其刑事责任。

这是浙江省第一起外国人因醉驾被起诉

案。代理此案的检察员何德辉说，“法律面前，人

人平等”，外国人在中国犯了罪，应当和中国公

民一样受到刑法制裁。

被带到公安局时， 不通中文的格鲁和办案

人员比划。 翻译人员解释了他的阿拉伯语：“我

认罪。 ” （据《中国青年报》）

外籍光头男在地铁内逗留。

外籍光头男将一名女子压在身下。

奥列克赤脚跷在了前座上。

奥列克·维捷尔尼科夫


